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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监督论》

内容概要

《宪法监督论》内容包括：宪法监督的主体、宪法监督的对象和内容、宪法监督的程序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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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监督论》

作者简介

李忠，1968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。1991年就读于华东政法学院，1994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
究生院，先后获得法学硕士、法学博士学位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。参加编
撰的著作主要有：《乡镇人大建设的理论与实践》（1995年）、《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保障》（1998
年）、《宪政论丛》（1998年）等，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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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监督论》

书籍目录

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宪法监督的概念 第二节 宪法监督的必要性 一、宪法具有法律性 二、宪法是
高级法 三、宪法具有发展性 第三节 宪法监督模式的比较与评述 一、宪法监督模式简介 二、对宪法监
督模式的评述 第二章 宪法监督的主体 第一节 宪法监督权力的来源 一、关于宪法监督权力来源的学说 
二、宪法监督权力来源观评判 三、宪法监督权力来源之我见 第二节 宪法监督主体的权力 一、固有权
力 二、实质性权力 三、程序性权力 第三节 宪法监督主体的责任 一、宪法监督主体责任的理论基础 二
、宪法监督主体责任的现实基础 三、宪法监督主体的责任 第三章 宪法监督的对象和内容 第一节 立宪
的基本目的 一、立宪的基本目的之一：保障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 二、立宪的基本目的之二：保障
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节 宪法监督的对象 一、国家机关 二、组 织 三、特定个人 第三节 宪法监督的内
容 一、规范性文件 二、特定个人的行为 三、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 四、选举争讼 五、国际条约 第
四章 宪法监督的标准 第一节 宪法监督标准概说 第二节 确立宪法监督标准的原则 一、整体性原则 二
、文本主义原则 三、发展原则 四、普遍性原则 五、特殊性原则 第三节 宪法监督的形式标准 一、程序
越权标准 二、回避标准 三、平等保护标准 四、准确性标准 五、转委托标准 第四节 宪法监督的实质标
准 一、同一性标准 二、统一性标准 三、合理性标准 四、目的性标准 五、协调性标准 六、伸缩性标准
七、利益衡量标准 第五章 宪法监督的程序 第一节 宪法监督程序概述 一、宪法监督程序的定义 二、宪
法监督程序与宪法程序、普通诉讼程序的比较 三、复合宪法监督程序的特征 第二节 提起与受理 一、
提 起 二、受 理 第三节 宪法监督的方式 一、各国宪法监督方式概况 二、复合宪法监督方式的基本特
征 第四节 审议程序 一、各国审议程序概况 二、复合宪法监督的审议程序 第六章 宪法监督的效力 第
一节 宪法监督效力概述 一、宪法监督效力的定义 二、宪法监督效力的依据 第二节 复合宪法监督的效
力 一、时间效力 二、空间效力 三、对象效力 四、事项效力 第七章 建立和健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构
想 第一节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、问题及其成因 一、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 二、我国宪法监督
制度的问题 三、宪法监督制度问题的成因 第二节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和展望 一、复合宪法监督
制度的低级阶段 二、复合宪法监督制度的中级阶段 三、复合宪法监督制度的高级阶段 参考书目 后 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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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监督论》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（三）公布权 为了表示对相关宪法争议的观点和态度，宪法监督机关有权将自己作出的裁
决和决定以特定的渠道和方式公布于众。同时，公布自己的裁决和决定也是宪法监督主体的一项义务
，因为只有监督机关公开自己的看法，才能使人民了解它的工作，监督它的工作，才能保证裁决的公
正性。 （四）提案权 提案权也是一项程序性权力。 在复合宪法监督制度下，其他机关有权依据法定
的程序向接受提案的机关，提出关于制定、认可、修改、补充或废止有关法律的议案。其他机关的提
案权不同于未经授权的机关或人员的建议或意见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某些机关或个人有时也根据自身的
地位、条件、要求或意识，通过报刊、信件或谈话等形式，发表自己对制定、修改或废除某项法律的
看法和意见。不过这并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不能列入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。但是，当其他机关向有权接
受提案的机关提出关于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改、废除某项法律的建议时，该项建议就成为正式的议案，
有关机关必须把它列入议事日程。 其他机关之所以享有提案权，是因为：①其他机关富于理性和冷静
。在行使宪法监督权的过程中，由于其他机关的监督人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和政治素质，容易发现
法律、法规的不足和缺陷，及时捕捉社会的变化和需要，因而其他机关善于把握社会和法律的发展方
向，提出的议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、科学性和可行性。②其他机关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。议案“应该
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。”在复合宪法监督制度下，其他机关与立法机关密切
结合，并受到后者一定的影响和制约，这就使其他机关的议案在民主性与公正性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
力。总之，其他机关享有提案权，是完善和发展法律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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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监督论》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　　该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，如该成果关于复合宪法监督的有关理论问题的论述都是国
内外学者很少或未曾涉及的；该成果关于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三个阶段设想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
和实践价值。　　——刘海年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）　　　　宪法监督是宪政建设中的一
个重大实际问题，也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。李忠同志的（宪法监督论）一书适应宪政
建设的世界潮流，抓住了这个热点问题。我相信，该书的出版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会有
重要意义。　　——张庆福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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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监督论》

编辑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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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监督论》

名人推荐

该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，如该成果关于复合宪法监督的有关理论问题的论述都是国内外
学者很少或未曾涉及的；该成果关于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三个阶段设想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
践价值。 --刘海年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） 宪法监督是宪政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实际问题，也
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。李忠同志的（宪法监督论）一书适应宪政建设的世界潮流，抓
住了这个热点问题。我相信，该书的出版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会有重要意义。 --张庆福
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） 本书在分析、总结现行宪法监督制度得失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复合宪
法监督的理论模式，并运用这一模式全面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复合宪法监督的主体、对象、内容、标
准、程序和效力，探讨了健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具体方法和步骤，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、大胆而可
贵的尝试。⋯⋯特别是作者根据复合宪法监督理论模式，提出的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三个阶段设
想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践价值。 --吴新平（《外国法译评》主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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